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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3/2021_2022__E7_AC_AC_

E5_9B_9B_E7_AB_A0_EF_c45_73389.htm 1、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是指注册会计师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

职业责任等的总称。2、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内容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2）专业胜任能力要求；

（3）技术规范；（4）对客户的责任；（5）对同行的责任；

（6）其他责任。1、独立原则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

务、出具审计报告时应当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独立于委托单位

和其他机构。对于这个定义，应当注意：实质上的独立是指

注册会计师与委托单位之间毫无利害关系，形式上的独立是

指在第三者看来注册会计师是独立的。注册会计师不但要独

立于委托单位，同时也要独立于外部的其他机构和组织。注

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无须经过任何部门的审核和批准。2、为

保持独立性应回避的事项：（1）曾在委托单位任职，离职后

未满2年；（2）持有委托单位的股票、债券或在委托单位有

其他的经济利益；注册会计师的亲属在委托单位有经济利益

的，如果是配偶、子女、父母，注册会计师应回避，如果是

兄弟、姐妹，且利益巨大，注册会计师也应当回避；注册会

计师的远亲在委托单位的经济利益一般不会影响注册会计师

的独立性除非注册会计师与远亲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财务关

系。（3）与委托单位的负责人和主管人员、董事或委托事项

的当事人有近亲关系；这里的近亲有：配偶、子女、兄弟姐

妹、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4）担

任委托单位常年会计顾问或代为办理会计事项；注册会计师



提供会计服务，一般不会危及他执行审计业务时所应具有的

独立性，但如果他亲自或帮助编制了会计报表，则应回避，

但不影响事务所其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